
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
厦府规〔２０２２〕２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加快推进软件和新兴数字产业

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开发区管委会:

«厦门市加快推进软件和新兴数字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已经第

５次市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厦门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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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加快推进软件和

新兴数字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０〕８号)、«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的通

知»(工信部规〔２０２１〕１８０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快软件和人工

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５G通信、元宇宙等新兴数字产业高

质量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一)加快新市场主体成长.在本市商事登记当年纳入规上软

件业的企业,对其纳统后１年内营业收入超过２０００万元的部分,

按１％给予奖励;第２年纳入规上软件业的,按上述收入超过部分

的０．５％给予奖励,每家企业的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

对在国家部委、国际知名机构主办的展、会、赛中获奖的项目团队

(或企业)来本市商事登记的软件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

到２００万元以上的,给予每家一次性５０万元的创业奖励.

(二)鼓励传统行业企业主辅分离.支持非软件企业剥离内部

涉软业务,投资组建独立软件企业.对新组建企业(商事登记时间

不超过３年)于上一年度纳入规上软件业的,按纳统年度营业收入

的１％给予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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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创新创业主体投融资支持.设立软件产业发展基

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投早、投小、投新、投长”,重点支持

软件和新兴数字产业领域创新创业主体发展壮大.

(四)加强研发投入融资贷款保障.将创新型软件企业纳入厦

门市技术创新基金的保障范围,对符合规定的企业研发投入提供

信用贷款和增信支持.具体规定由市软件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

部门另行制定.

二、支持企业增产增效

(五)支持规上软件企业(含动漫游戏等数字新媒体)增产增

效.对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增速高于２５％的规

上软件企业,按营业收入增量的０．５％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

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其中,属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

算、５G通信和元宇宙(三维数字空间、虚拟数字人、NFT数字资产

等)等新兴数字产业领域的,再按上述奖励资金的２０％给予叠加

奖励.

(六)鼓励龙头企业上台阶.对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增速不低于

规上软件业平均增速,且营业收入首次超过５０００万元、１亿元、２

亿元、５亿元、１０亿元、２０亿元的规上软件企业,按“晋级补差”原

则,分别给予１０万元、２０万元、５０万元、１００万元、１５０万元、２００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上述两项奖励,每家企业同一年度只能享受一项.

三、鼓励本地应用场景开放
—３—



(七)培育打造本地试点示范应用.鼓励本地应用场景开放,

加快首版次软件推广,培育试点示范应用软件.对本地试点示范

应用软件,按年度市内销售收入的１０％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每年

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每年最多奖励２０个,每个最多奖励３年.

四、加快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八)推动关键软件应用创新.对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并取得自

主知识产权的纯软件型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付费订阅”模式软

件服务(SaaS),按该软件年度对应业务收入的５％给予补贴,每家

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九)加快培育自主可控产业生态.对由本市企业研发,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的软硬件产品,在自主可控系统上进行适配的,按适

配服务费用的５０％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１５０万

元.鼓励各区、管委会结合实际情况给予配套补贴.市软件行业

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制定具体措施.

五、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十)支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对本市年度服务收入

超过１００万元,且服务企业数超过５０家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按

其年度服务收入的１０％给予运营补贴,每个平台每年最高不超过

１００万元.

(十一)支持重大产业活动落地.对经市政府同意举办的重大

节、展、赛、会活动,给予每场活动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补贴.鼓励

各区、管委会给予配套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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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加强软件人才住房保障.对在软件企业就职的人才,

单身居民年满３０周岁且取得本市户籍满３年的,可以按规定以个

人名义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

本措施涉及的奖励和补贴资金支持年度从２０２１年度起计算.

相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兑现.国

家、省对应政策奖励标准高于本措施规定标准的,从其规定.

本措施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３年.«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发展的意见»(厦府〔２０１８〕３７４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加快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厦府办〔２０１９〕

１０８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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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印发　


